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查察及查察登記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內政部移民署實施查察及

查察登記辦法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

施查察及查察登記辦法 

配合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

於一百零四年一月二日修

正施行，「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已修正為「內政部

移民署」，爰修正本辦法名

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入出國

及移民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七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入出國

及移民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七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申請在臺灣地區

停留、居留、永久居留

或定居者，內政部移民

署（以下簡稱移民署）受

理後，必要時，得於二十

日內派員至申請人在臺

灣地區之住（居）所執行

查察。 

依前項規定執行查

察後，為許可或不予許

可處分前，必要時，得派

員再執行查察。 

第二條 因婚姻或收養關

係，申請在臺灣地區停

留、居留、永久居留或定

居者，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以下簡稱入出

國及移民署）受理後，必

要時，得於十五日內派

員至申請人在臺灣地區

之住（居）所執行查察。 

執行前項查察後，

於作成准駁處分前，必

要時，得再派員執行查

察。 

一、因內政部移民署組織

法於一百零四年一月

二日修正施行，爰將「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修正為「內政部移

民署」（以下簡稱移民

署）；又入出國及移民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七十條第一項刪除「

因婚姻或收養關係」

之文字，爰配合刪除「

因婚姻或收養關係」

等字；另鑑於執行查

察之原因多元化，受

查察人亦須安排適當

時間接受查察，將「十

五日內」修正為「二十

日內」，以符實務上執

行查察之需要。另執

行查察應針對申請案

件為之，且查察人員

進入住(居)所前，應

徵得申請人或其代理

人或依法令或契約對



 

該場所有使用權利之

人同意，以維護個人

隱私權。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以資明確。 

第三條 執行查察應於日

間為之。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於夜間為之，

並應於二十二時停止執

行： 

一、經該受查察人、住（

居）所之住居人或

可為其代表之人承

諾。 

二、日間已開始執行查

察者，經受查察人

同意繼續至夜間。 

第四條 執行查察應於八

時至十八時間為之。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於二十二時截止： 

一、經該受查察人、住（

居）所之住居人或

可為其代表之人承

諾。 

二、日間已開始查察者

，經受查察人同意，

得繼續至夜間。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規定執行查

察起迄時間之原則（

八時至十八時）及其

例外（十八時至二十

二時）；惟依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條之三第三

項及少年事件處理法

第三條之四第三項等

相關法令規定略以，

稱夜間者，為日出前，

日沒後，而依據交通

部中央氣象署公告之

一百十二年日出日沒

時刻表（臺北市），如

於臺北市查察至十八

時，則一月一日至三

月八日及九月十五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均

係「夜間」，須經受查

察人等相關人士承諾

或同意，似與其他法

令規定不同，而易生

疑義，爰酌作文字修

正，明定執行查察應

於日間為之，與得於

夜間為之之例外情形

及停止執行時點，第

二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 

第四條 移民署對受查察

人之查察事項如下： 

一、與他人共同生活、

第五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

對受查察人之查察事項

如下：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入出國及移

民署」修正為「移民署



 

互動及居住情形。 

二、家庭、身心等狀況

及子女人數。 

三、其他足資證明申請

在臺灣地區停留、

居留、永久居留或

定居原因及關係事

實之事項。 

前項受查察人，經發

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移民署應即通知其依規

定辦理或註記之： 

一、居住情形與申請案

件不符。 

二、家庭、身心狀況異

常。 

三、其他依法令應辦理

事項。 

執行查察後，應由執

行查察人員於七日內製

作查察紀錄，並記載下

列事項： 

一、查察之日期、起迄

時間及地址。 

二、受查察人之姓名、

國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及在臺灣地區之住

（居）所。 

三、查察事項、通知事

項、註記事項或其

他相關事項。 

一、居住情形及生活狀

況。 

二、家庭、身心等狀況。 

三、其他足資證明婚姻

或收養關係事實之

事項。 

前項受查察人，經發

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即通

知其依規定辦理或註記

之： 

一、居住情形與申請案

件不符。 

二、家庭、身心狀況異

常。 

三、其他依法令應辦理

事項。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說明一前段；因應查

察原因不限於移民署

受理因婚姻或收養關

係，凡申請在臺灣地

區停留、居留、永久居

留或定居之案件，於

必要時，均得派員至

申請人在臺灣地區之

住（居）所，進行查察

，考量執行查察目的

係在評估申請人在臺

灣地區有無停留、居

留、永久居留或定居

之真意及其與我國社

會連結程度，其中，申

請人與他人共同生活

、互動情形及子女人

數等事項，乃重要之

評估因素，再者，執行

查察事項，尤應受到

申請原因及關係事實

之限制，亦不得恣意

為之，爰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 

三、 第二項「入出國及移

民署」修正為「移民署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說明一前段；另本項

係對業經許可在臺停

留、居留或永久居留

之外來人口，依職權

執行居(停)留管理之

方式，如發現當事人

有本項各款情事之一

，予以註記，其目的係

提醒內部人員注意轉

介移民輔導人員或社



 

福單位等專業人士協

助判斷，俟判定無異

常後，即刪除或變更

註記，無待當事人請

求塗銷或更正，為避

免民眾誤解，爰補充

敘明。 

四、 因應實務上執行查察

之需要，執行查察後，

應由執行查察人員製

作書面紀錄，俾利作

為申請案審查時之參

考或佐證資料，考量

有些國家人民之姓名

時有相同情形，為區

隔查察對象，宜於查

察紀錄上載明其國籍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及地址，

另配合第一項及第二

項所定查察事項、通

知事項及註記事項，

以及特定查察日期、

時間及地址，對於查

察紀錄之應記載事項

，宜有明確規範，爰增

訂第三項。 

第五條 移民署對在我國

停留期間逾三個月、居

留或永久居留之臺灣地

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

澳門居民，應於其停留

期間逾三個月、取得居

留證、永久居留證或辦

理居留住址、服務處所

變更登記之日起一個月

內執行查察登記。 

第三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

對在我國停留期間逾三

個月、居留或永久居留

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外國人、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應

於其停留期間逾三個

月、取得居留證、永久居

留證或辦理居留住址、

服務處所變更登記之日

起一個月內執行查察登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及第二項「入

出國及移民署」修正

為「移民署」，修正理

由同第二條說明一前

段。 



 

移民署除依前項規

定辦理外，亦得視實際

需要，不定期執行查察

登記。 

記。 

入出國及移民署除

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亦

得視實際需要，不定期

執行查察登記。 

第六條 移民署對受查察

人之查察登記事項如

下： 

一、入出境許可證、護

照及居留證、永久

居留證之效期。 

二、工作、出生、死亡、

結婚、離婚、收養事

項。 

三、從事之活動與申請

停留、居留原因是

否相符。 

四、遷徙異動。 

五、其他應查察登記事

項。 

前項受查察人，經發

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移

民署應即通知其依規定

辦理或註記之： 

一、所持入出境許可證

、護照及居留證已

逾效期。 

二、居住情形與申請案

件不符或有虛偽情

事。 

三、從事之活動與許可

停留、居留原因不

符。 

四、居留住址或服務處

所未辦理變更登記

。 

五、其他依法令應辦理

事項。 

第六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

對受查察人之查察登記

事項如下： 

一、入出境許可證、護

照及居留證、永久

居留證之效期。 

二、工作、出生、死亡、

結婚、離婚、收養事

項。 

三、從事之活動與申請

停留、居留原因是

否相符。 

四、遷徙異動。 

五、其他應查察登記事

項。 

前項受查察人，經

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即

通知其依規定辦理或註

記之： 

一、所持入出境許可證

、護照及居留證已

逾效期。 

二、居住情形與申請案

件不符或有虛偽情

事。 

三、從事之活動與許可

停留、居留原因不

符。 

四、居留住址或服務處

所未辦理變更登記

。 

五、其他依法令應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入出國

及移民署」修正為「移民署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明

一前段。 



 

事項。 

第七條 受查察人有應予

舉發、註銷其證件、限令

出國、驅逐出國或強制

出境之情形者，依相關

規定辦理。 

第七條 受查察人有應予

舉發、註銷其證件、限令

出國、驅逐出國或強制

出境之情形者，依相關

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

人員執行查察及查察登

記時，應著制服，並佩帶

證件。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九十條規定

，移民署人員於執行

職務時，應著制服或

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業已明定執行查察及

查察登記人員應著制

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

分，無重複規定之必

要，爰予刪除。 

第八條 查察及查察登記

之資料，應妥善保存。 

前項資料得以電子

紀錄系統登載、註記及

維護。 

第九條 查察及查察登記

之資料，應妥善保存。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實務上執行查察

及查察登記之需要，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

查察及查察登記資料

得以電子紀錄系統登

載、註記及維護，俾利

執行查察及查察登記

作業。 

第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

期，由內政部定之。 

第十條 本辦法施行日

期，由內政部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